
 
 
 
 
 
 

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三屆灣仔區議會屬下 

社區建設委員會 
第二十一次會議記錄 

 

 

 

日 期︰二○一一年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二） 
時 間︰下午四時○六分 
地 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21 樓灣仔民政事務處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鄭琴淵議員, BBS, MH  
 
副主席 
李碧儀議員 

 

委員 
伍婉婷議員 

李均頤議員 

黃楚峰議員 

鄭其建議員 

鍾嘉敏議員 

 

增選委員 
梁何慧儀女士 
彭錫為女士 
盧天送先生, MH 
 
政府部門代表 

黃佩心女士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助理專員 

陳小萍女士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聯絡主任（社區事務） 

鄧月琴女士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聯絡主任（大廈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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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佩珍女士     社會福利署東區及灣仔區助理福利專員 3 
呂啟文先生        香港警務處助理警民關係主任（灣仔區） 

卓偉嘉先生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灣仔）1 

王偉昌先生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副康樂事務經理 2 
廖燕敏女士 廉政公署高級廉政教育主任 

 

其他機構代表 

侯明勝先生 香港佛教聯合會青少年中心主管（出席議程第 5 項） 

 

秘書 
蔡雋妍女士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處行政主任（區議會）3 
 
缺席者 
委員 
孫啟昌議員, BBS, MH, J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

開會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委員會

第二十一次會議。主席報告，孫啟昌議員因事未能出席會議。 

 

2. 主席歡迎香港佛教聯合會青少年中心主管侯明勝先生就第 5 項議題出席

會議。 

  
 
 
 

 

第 1 項：通過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記錄 
  

3. 經李碧儀議員動議，李均頤議員和議，會議記錄獲得通過。 

 
 
 

 

資料文件 
第 2 項：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委員會行動清單 

(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16/2011 號文件) 

4. 委員備悉文件。 

 

  

第 3 項：社區建設委員會屬下工作小組的進度及委員會活動報告 

(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17/2011 號文件) 
  

5. 國民教育工作小組主席李碧儀議員補充説，工作小組剛於會議當天的較早

時間召開了會議。工作小組同意與地區團體合辦三項活動，有關撥款申請將

於稍後的議題討論。她亦表示，工作小組早前舉辦的佛山交流團和南京交流

團的分享文章和照片已輯印成書，並已派發給各委員留為紀念。 

  

CBC/第二十一次會議記錄 二

http://www.directory.gov.hk/details.jsp?lang=chi&dn=cn%3D1265001470%2Cou%3DHKPF%2Cou%3DPeople%2Co%3DGOVERNMENT%2Cc%3DHK


   
負責人

6. 社區共融工作小組主席李均頤議員補充説，工作小組計劃與香港國際社會

服務社合辦「色色和諧迎仲夏」，並將會召開工作小組會議討論。 

 

7. 委員同意稍後經傳閱方式審批有關合辦申請。 

 

8. 灣仔民政事務處鄧月琴女士補充説，「2010 大廈管理手冊」的編印工作

快將完成。另外，本年度的大廈管理證書訓練課程計劃將於本年七月份舉行。 

 

9. 主席呼籲各位積極參與本年度各工作小組的活動。 

 

10. 委員備悉文件。 

 

第 4 項：2010/2011 年度撥款予社區建設委員會的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情況 

(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18/2011 號文件) 

11. 委員備悉文件。 

 

(鄭其建議員於四時二十分出席會議。) 

 

第 5 項：社會福利署：兒童及青少年中心的現代化工程 
(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19/2011 號文件) 

12. 社會福利署李佩珍女士向委員介紹文件，並補充如下： 
(i) 有關兒童及青少年中心的現代化工程已大致完成，而東區及

灣仔區的費用合共約 3,000 多萬元； 
(ii) 灣仔區內參與的機構包括香港佛教聯合會青少年中心、浸信

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灣仔綜合青少年服務中心、聖雅各福群會

的社區中心及大坑坊眾福利會大坑青年中心； 
(iii) 由於大坑青年中心需同時增設一些無障礙設置，該中心的工

程將於稍後完成；以及 
(iv) 多謝各委員一直支持署方推展不同服務，並呼籲各委員協助

宣傳區內兒童及青少年中心的服務和設施，鼓勵更多兒童及

青少年參與各中心的多元化服務和活動，讓他們能夠健康成

長，日後成為社會的棟樑。 
 

13. 李女士播放宣傳兒童及青少年中心現代化工程的短片，並表示短片及短片

內的主題曲均是由區內的青少年製作。 

 

14. 香港佛教聯合會青少年中心侯明勝先生播放短片，並介紹中心進行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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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工程前後的情況如下： 

(i) 在進行現代化工程前，中心已服務社區二十多年，中心的設

備和裝修的都有需要更新； 
(ii) 中心的現代化工程於去年三月展開，並己於同年八月完成，

全面翻新工程及購買物品的費用共約 325 萬元； 
(iii) 中心現在設有無線上網服務及可供樂隊使用的音樂室；以及 
(iv) 在完成現代化工程後，中心的吸引力及使用率明顯增加，他

在此感謝社會福利署的資助。 
 

15. 主席表示，香港佛教聯合會的青少年中心和學校一向是委員會的合作伙

伴，她在此感謝該機構對委員會活動的支持，並邀請各委員支持中心的服務。 
 

(侯明勝先生討論此議題後，於四時三十五分離席。) 

 

(鍾嘉敏議員於四時四十分出席會議。) 

 
討論事項 
第 6 項：區議會撥款申請 

16. 委員經討論後，同意合辦以下活動： 

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額

(元) 

建議撥款額

(元) 

第 20/2011 號 社區和諧賀回歸

2011 
灣仔社區聯會 12,671 12,671 

備註：盧天送委員及李均頤議員申報利益，表示分別為舉辦機構(灣仔社區聯會)的
主席及副主席，並在討論撥款申請時避席。 
 
會後註：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一一年五月三日的會議上，通過此撥款申請，詳

情請參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44/2011 號文件。 
第 21/2011 號 灣仔社區同賀國

慶之中國傳統舞

台技藝表演 

灣仔社區聯會 12,671 12,671 

備註：盧天送委員及李均頤議員申報利益，表示分別為舉辦機構(灣仔社區聯會)的
主席及副主席，並在討論撥款申請時避席。 
 
會後註：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一一年五月三日的會議上，通過此撥款申請，詳

情請參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45/2011 號文件。 
第 22/2011 號 2011-2012 年灣仔

區大廈管理證書

訓練課程 

灣仔區議會社區建

設委員會屬下大廈

管理工作小組 

30,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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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備註： 
(1) 灣仔民政事務處鄧月琴女士表示，各委員如希望為講座建議講題，可盡快與負

責同事聯絡； 
(2) 委員建議加入最低工資的講題；以及 
(3) 委員建議發信邀請區內大廈業主立案法團成員及業主參與。 
 
會後註：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一一年五月三日的會議上，通過此撥款申請，詳

情請參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46/2011 號文件。 
第 23/2011 號 「情繫家國」重慶

貴州社會服務團

2011 

聖雅各福群會延續

教育中心 
24,900 24,900 

備註： 
(1) 委員同意活動的內地費用向公民教育委員會申請撥款資助； 
(2) 為盡量減低活動的參加者費用，委員同意接受銅鑼灣獅子會的贊助；以及 
(3) 委員建議可邀請其他地區青年團體協辦是項計劃。 
 
會後註：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一一年五月三日的會議上，通過此撥款申請，詳

情請參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47/2011 號文件。 
第 24/2011 號 灣仔戲味(第三

屆) – 社區街頭劇

場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

務處灣仔綜合兒童

及青少年服務中心

42,300 38,500 

備註： 
(1) 委員建議申請團體調低獎項的開支； 
(2) 秘書表示，活動計劃於本屆區議會暫停運作期間舉行，秘書處已提醒申請團體，

屆時活動所有宣傳品只可印上「灣仔區議會贊助」，不可以區議會及轄下的委

員會和工作小組主辦／合辦／協辦形式出現。各委員不可以主禮嘉賓／觀察員

身份出席有關活動，團體亦無須邀請他們出席；以及 
(3) 由於活動在二○一二年一月才完成，活動需要經新一屆區議會批准。 
 
會後註： 
(1) 申請團體於會後按委員的意見修改了申請，秘書處已於二○一一年四月十八日

向各委員傳閱社區建設委員會文件第 24/2011 號(經修訂)，供各委員參閱；及 
(2)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一一年五月三日的會議上，通過此撥款申請，詳情請

參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48/2011 號文件。 
第 25/2011 號 灣仔一家 II 之和

「綠」同行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

務處灣仔綜合青少

年及家庭服務中心

37,180 37,180 

備註： 
(1) 由於需要義工緊密聯繫非華裔婦女和邀請她們出席活動，因此支持申請團體向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申請豁免義工的交通及膳食津貼須按 1:40 義工與參加者人數

比例來計算；及 
(2) 委員建議邀請有關的三所學校協辦是項活動。 
 
會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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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1) 申請團體於會後按委員的意見修改了申請，並按國民教育工作小組的建議增加

了保險開支，故申請撥款額調高至 39,820 元。秘書處己於二○一一年四月十八

日向各委員傳閱社區建設委員會文件第 25/2011 號(經修訂)，並獲各委員通過是

項合辦申請；及 
(2)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一一年五月三日的會議上，通過此撥款申請，詳情請

參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73/2011 號文件。 
 

第 7 項：2011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17. 主席表示，申請機構將於稍後向各港島區區議會申請活動撥款，各區議會

代表己於第一次籌備工作委員會會議中提醒申請機構，於本屆區議會暫停運

作期間，活動的宣傳品不應印有個別區議員的名字或區議會及轄下的委員會

和工作小組主辦／合辦／協辦的字句。 
 
18. 委員會同意由國民教育工作小組主席代表參與有關籌備工作委員會。 
 
其他事項 

第 8 項：下次會議日期 

19.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日期為二○一一年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下午四時

正。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五時結束。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一年五月 

 

本會議記錄於二○一一年五月二十四日正式通過。 

 


